
四川德胜绿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关于 

原四川圣达焦化有限公司工业场地 

初步调查情况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

发〔2016〕31 号）、《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原环境保护部

令第 42 号）、《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 3 号）、

《四川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川环发〔2018〕90 号）等文件的有关

规定，四川德胜绿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对原四川圣达焦化有限公司工业场

地开展了场地调查工作，按照文件要求，对初步调查报告主要内容公示如下： 

1、地块基本信息 

原四川圣达焦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位于乐山市沙湾区沙湾镇顺

河村，主要从事捣固焦、硫酸铵、煤焦油、粗苯生产及销售。本次调查范围为原

四川圣达焦化有限公司工业场地除原精煤库房外的其他区域（以下简称“本次调

查场地”），面积约 34 万 m
2，场地动工前为耕地，地块今后用地性质不变，为

工业用地。 

2、地块初步调查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本次调查场地内土壤所测项目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场内地下水所测项目基本能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中Ⅲ类、Ⅳ类标准限值。 

3、调查结论 

本次调查场地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第二类用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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